




— 1 —

长财采购〔2025〕22号

关于印发《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推进
集中采购以及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活动的通知

市直各单位、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金融局、各区县（市）

财政局、各园区财政部门：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预算单位政府集中采

购目录及标准指引（2025 年版）>的通知》（湘财购〔2025〕

29号）《关于退出湖南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的通知》《湖南省

财政厅关于加强集中采购工作的通知》（湘财购〔2024〕33号）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集中采购工作的通知》（湘财

购〔2025〕21号）等文件（详见附件）规定，结合我市实际，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全省统一制定预算单位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从最底级品目

长沙市财政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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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尽列示所有应纳入政府集中采购的品目范围。部分品目实行

省域统采，由省财政厅统筹分配至省市各集中采购机构实行批

量集中采购和框架协议采购，采购结果全省共享。

序号 品目名称 编码 说明 集采机构

货物类（A）

设备（A02000000）

信息化设备（A02010000）

计算机 A02010100

1 服务器 A02010104 省级

2 台式计算机 A02010105 不包括图形工作站。 省级

3 便携式计算机 A02010108 不包括移动工作站。 省级

网络设备 A02010200

4 路由器 A02010201

5 交换设备 A02010202 包括以太网交换机等。

信息安全设备 A02010300

6 防火墙 A02010301

存储设备 A02010500

7 网络存储设备 A02010507

办公设备（A02020000）

8 复印机 A02020100 省级

9 投影仪 A02020200
用于测量、测绘等专用投影仪

除外。
衡阳市

10 多功能一体机 A02020400
具有多种办公功能的设备入

此，例如带有打印功能的复印

机等。

省级

11 照相机及器材 A02020500 永州市

12 触控一体机 A02020800
包括室内型、户外型触摸屏/互
动屏等。

邵阳市

打印机 A02021000

13 A3黑白打印机 A02021001 省级

14 A3彩色打印机 A02021002 省级

15 A4黑白打印机 A02021003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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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目名称 编码 说明 集采机构

16 A4彩色打印机 A02021004 省级

文印设备 A02021200

17 速印机 A02021201

输入输出设备 A02021100

18 LED显示屏 A02021103 益阳市

19 液晶显示器 A02021104 益阳市

20 扫描仪 A02021118 湘西州

视频设备 A02091100

21 通用摄像机 A02091102
指普通摄像机，包括摄像机附

件设备。

销毁设备 A02021300

22 碎纸机 A02021301 永州市

车辆（A02030000）

乘用车 A02030500

23 轿车 A02030501 省级

24 越野车 A02030502 省级

25 小型客车 A02030503
车长小于 6000mm 且乘坐人数

小于或等于 9人的载客汽车。
省级

26 中型客车 A02030504
车长小于 6000mm 且乘坐人数

为 10~19人的载客汽车。
省级

27 大型客车 A02030505
车长大于或等于 6000mm 或者

乘坐人数大于或等于 20人的载

客汽车。

省级

机械设备（A02050000）

28 电梯 A02051227
包括载人电梯、载货电梯、载

人、载货两用电梯、消防电梯

等。

娄底市

电气设备（A02060000）

电源设备 A02061500

29 不间断电源 A02061504
包括后备式不间断电源、在线

式不间断电源等，也称 UPS。
益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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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目名称 编码 说明 集采机构

生活用电器 A02061800

30 空调机 A02061804
空调类额定制冷量 14000W 及

以下入此，不含多联式空调机

组。

张家界市

医疗设备（A02320000）

31 医用超声波仪器及设备 A02320500 超声诊断仪器。

32 医用 X线诊断设备 A02321200
X 线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装

置。

图书和档案（A04000000）

图书（A04010000）

普通图书 A04010100

33 书籍、课本 A04010101 不包括广告品。 省级

家具和用具（A05000000）

34 家具 A05010000 省级

办公用品 A05040000

35 复印纸 A05040101 包括再生复印纸。 岳阳市

物资（A07000000）

医药品（A07020000）

兽用药品 A07025200

36 兽用疫苗 A07025203 只包括动物强制免疫疫苗。

无形资产（A08000000）

信息数据类无形资产（A08060000）

计算机软件 A08060300

37 基础软件 A08060301
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

统、中间件、办公套件等。
省级

38 应用软件 A08060303 信息安全软件。

服务类（C）

信息技术服务（C1600000）

云计算服务 C16040000

39 云计算服务 C16040000

指以云计算技术和模式为主要

特征的信息技术服务，包括基

础服务、平台服务、应用服务

等。



— 5 —

序号 品目名称 编码 说明 集采机构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C17000000）

电信服务 C17010000

40 网络接入服务 C17010200
指通过信息采集与共享的传输

通道，利用传输技术完成用户

与网络的连接服务。

娄底市

金融服务（C18000000）
保险服务（C18040000）

商业保险服务 C18040100
指保险机构提供的各类非社会

基本保险服务。

41 财产保险服务 C18040102
包括机动车保险服务、航空器

保险服务、运输保险服务、其

他财产保险服务等。

衡阳市

房地产服务（C21000000）

42 物业管理服务 C21040000

指办公场所或其他公用场所水

电供应服务、设备运行、门窗

保养维护、保洁、绿化养护等

的管理及服务，包括：

——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住宅

小区、住宅楼、公寓等物业的

管理服务；

省级

42 物业管理服务 C21040000

——办公楼物业管理服务：写

字楼、单位办公楼等物业管理

服务；

——车站、机场、港口码头、

医院、学校等物业管理服务；

——其他物业管理服务。

省级

商务服务（C23000000）

印刷和出版服务（C23090000）

43 印刷服务 C23090100 衡阳市

维修和保养服务（C23120000）

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 C23120300

44 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 C23120301
包括载货汽车、汽车挂车、乘用

车等车辆的维修和保养服务。
邵阳市

45 车辆加油、添加燃料服务 C23120302
包括载货汽车、汽车挂车、乘

用车等车辆的加油、充电、添

加 LNG、CNG、氢能等服务。

永州市

备注：“集采机构”列示的是负责实施对应品目的批量集中采购和框架协议采购

的集中采购机构，具体以省财政厅统筹分配情况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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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采购限额标准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外且达到采购限额标准的政府采购项

目，实行分散采购，具体限额标准为：

金额单位：万元

限额标准

市县区
货物 工程 服务

市本级 50 100 80

湘江新区 40 60 50

浏阳市 40 60 50

宁乡市 40 60 50

长沙县 40 60 50

望城区 40 60 40

芙蓉区 40 60 40

天心区 40 60 40

开福区 40 60 40

雨花区 40 60 40

三、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货物或服务类项目的公开招标数额标准按照湖南省人民政

府或其授权机构的规定；政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有关的货物、

服务项目公开招标数额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

采购单位采购货物或者服务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应

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因特殊情况需要采用公开招标以外的采

购方式的，应当在采购活动开始前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

采购管理工作的通知》（长财采购〔2024〕9号）规定办理报批

手续。

四、湖南省电子卖场退出及集中采购相关工作要求

（一）2025年 8月 20日起，湖南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关停



— 7 —

采购单位、供应商入驻通道、电子增信办理通道、工程类品目

新交易服务，并根据全省框架协议采购工作推进情况，逐步关

停集中采购目录内品目新交易服务。2025年 9月 15日起，全面

关停所有品目新交易服务，采购单位、供应商应当继续执行已

在实施中的项目，待所有在途交易订单完成履约验收后，电子

卖场彻底关停。电子卖场交易服务关停后，集中采购目录内的

品目原则上通过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集中采购交易系统开展

批量集中采购和框架协议采购。

（二）主管预算单位要归集本部门采购需求，及时向集中

采购机构提出。各采购单位应落实政府采购主体责任，要改变

集中采购单个项目采购的惯性思维，进一步完善内控机制，建

立健全与实施批量集中采购和框架协议采购等集中采购工作相

匹配的政府采购内控管理制度，加强预算管理和政府采购组织

管理，确保集中采购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三）采购单位应加强集中采购的预算管理和需求管理。

集中采购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不得无预算或超预算采购。

严格执行经费预算标准、资产配置标准、技术和服务标准。在

编制部门预算和采购需求时，应将集中采购项目单列，无法分

离或特殊需求高于采购需求标准、资产配置标准的项目应严格审

查，并将审查资料存档备查。各采购单位要根据预算安排提前做

好集中采购需求归集与采购活动安排，优先参与省市各集中采

购机构组织的批量集中采购和框架协议采购。在我市设立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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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机构前，按以下几种情形分类实施：

1.集中采购目录内品目且未达到采购限额标准的，各采购单

位应优先报名参加批量集中采购；还未实行批量集中采购，但

实行了框架协议采购的，通过框架协议采购；批量集中采购、

框架协议采购都未实行的，采购单位可按预算支出管理和单位

内部管理制度规定自行采购。

2.集中采购目录内品目且达到采购限额标准的，各采购单位

应优先报名参加批量集中采购；未实行批量集中采购的，采购

单位可择优委托社会代理机构开展采购。

3.集中采购目录内品目（不区分采购金额），已实行批量集

中采购和框架协议采购，但存在批量集中采购和框架协议采购

无法满足采购需求等特殊情况的，经主管预算单位同意后，采

购单位可以作为单独实施的政府采购项目择优委托社会代理机

构开展采购，并在采购公告和中标（成交）结果公告中公示单

独实施的理由。

4.政府采购项目同时包含集中采购目录内和目录外品目，可

以分开采购的，采购单位应将集中采购目录内的品目按照 1-3

的要求实行采购，目录外的品目根据采购金额依法采购；不能

分开采购的，采购单位可择优委托社会代理机构开展采购。

（四）各采购单位原则上不得以预算级次、行政管理关系

为由拒绝参加省市集中采购机构组织实施的批量集中采购和框

架协议采购，不得以预算金额为由要求集中采购机构单独实施

集中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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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集中采购目录外的品目，鼓励各主管预算单位梳理

本部门本系统可以统一采购的品目，制定采购需求标准，开展

部门集中采购；鼓励各行业主管部门牵头，对各采购单位有共

同需求的品目，开展跨部门的集中采购。

（六）集中采购目录外的品目且未达到采购限额标准的，

各采购单位应遵循厉行节约、质量保证、经济高效等原则，按

照单位内部管理制度要求，自主选择在线上线下渠道组织实施

采购活动，并做好相关记录管理。

五、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活动相关要求

（一）加强采购需求及文件制作

1.采购需求应当准确完整。采购需求应表述规范、清楚明

了、含义准确，明确实现项目目标的所有技术、商务要求，功

能和质量指标的设置要充分考虑可能影响供应商报价和项目实

施风险的因素。合同文本应当包含法定必备条款和采购需求的

所有内容，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履约验收方案，针对各种可能存

在的违约情形明确违约责任。采购单位应根据项目特点和实际

情况，科学合理设置技术参数和商务要求，不得指向特定供应

商、特定产品，服务和工程采购项目原则上应有三家（含）以

上潜在供应商，货物采购项目应根据满足项目需求的标准设置

技术参数，所有参数的最低指标值应有三个（含）以上品牌构

成有效竞争。采购单位开展采购需求调查时，应保存商务要求、

技术指标对比表及相关基础资料等。

2.评审因素要充分体现择优的作用。评审因素要切实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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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项目目标的采购需求重点和质量来设定，技术、服务、商

务要求中未列明或客观不可量化的不得作为评审因素，非重要

关键的不宜作为评审因素。评审因素中设置各种方案的，应当

在技术、服务要求中说明采购标的的功能、应用场景、目标等

基本要求，并尽可能明确其中的客观、量化指标来设置评分项。

技术参数作为评审因素的，对于影响产品质量等的重要关键项，

可通过正向加分方式实现“物超所值”的择优目标。合理设置主

观分，降低主观分比例，主观分设置应落实政府采购关于评审

因素细化、量化的相关要求。已取消的荣誉、资质、认证、检

测检验、职业资格，以及未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命

令、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为依据颁发或认可的荣誉、资质、

认证、从业人员技术职称及认证等，均不得作为评审因素。

3.要切实解决投标参数模糊，验收无据问题。采购文件中

对供应商的技术商务响应要细化要求，应要求供应商对所投货

物明确具体的品牌、型号、技术参数等，可以要求供应商提供

产品彩页、白皮书、产品说明书或者官网截图等佐证材料，或

出具技术参数承诺函明确原辅材料及性能参数指标。原则上不

得在投标响应阶段要求供应商提供各类检验检测报告（国家强

制性检验检测报告除外）。采购文件约定需检验检测的，应在

履约验收阶段由采购单位委托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

验，不得由供应商提供检验检测报告替代，确保“响应-交付-验

收”的闭环管理。

4.证明材料设置要进一步规范。采购文件要求供应商提供



— 11 —

检验检测报告、资质认证证书、奖项、业绩、中小企业声明函

等证明材料的，要明确供应商在投标前核验投标（响应）文件

中各证明材料的义务，及提供虚假材料的后果。采购文件要求

供应商提供证明资料的，应要求一并提供公开可查询的官方渠

道或供应商自行核验的结果作为证明材料的组成部分。

（二）加强采购结果审查

采购单位在发布中标（成交）结果公告前，应对中标（成

交）供应商投标（响应）文件进行审查，在政府采购合同签订

前，应对其他投标供应商的投标（响应）文件进行审查，审查

内容包括技术服务和商务是否满足采购文件要求，证明材料的

真实性、合法性等。审查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国家认可的

官方渠道在线核查；无法在线核查的，向材料出具单位发函或

请求相关部门协助核实；要求中标（成交）供应商提供相关原

件核对等。上述核查应详细记录，记录资料纳入采购档案。发

现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的，应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

（三）加强履约验收管理

采购单位应在采购文件中制定完善的履约验收方案，依据

方案及时组织履约验收，对验收不合格的，要督促供应商整改，

整改仍不合格的应追究违约责任。供应商擅自变更政府采购合

同的，采购单位应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

（四）规范紧急项目管理

确因时间紧迫不能及时执行政府采购程序的紧急项目，经

本级人民政府认定批准后，由采购单位按内控制度自行组织采




